
关于《航道运行管理规定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中央财经委第四次会议强调，要优化主干线大通道，打通堵点卡点。一直以来，我部高度重视保通保畅工作，着力畅通交通大动脉和物流微循环，服务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构建。航道是水运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，其安全畅通稳定运行意义重大。
《航道法》实施以来，配套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。目前已出台《航道建设工程管理规定》《航道养护管理规定》《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》《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管理办法》等部门规章，正在制定《航道保护范围划定管理办法》。《航道运行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定》”）出台可补齐“建管养运”短板、完善法规体系，有力保障航道安全畅通，有力支撑航运发展和交通强国建设。
《规定》出台后，航道建管养运的部门规章体系已基本完整，1991年印发的《航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需规范和调整的事项已全部覆盖。结合《航道管理条例》较多内容与《航道法》不一致、亟需修改调整，以及《细则》多数条文已不符合现行管理要求、个别条款不符合新修订的《行政复议法》要求等情况，拟同步废止《细则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2024年5月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启动了《规定》编制工作，成立了以部水运院、中国水运建设协会航道分会、大连海事大学等作为技术支撑单位的编写组。6-7月，对各省区市、长航局、珠航局等单位开展了书面调研。此后，经封闭起草、专家咨询、补充调研、水运局专题研究修改完善后形成了《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分为总则、运行监测、协调调度、预警与应急、信息服务、监督检查及附则，共七章36条。
第一章总则共6条，对本规定的制定目的及依据、适用范围、航道运行的概念和内涵、职责与权限划分、运行管理工作原则及要求、要素与制度保障等作出了规定。
第二章运行监测共7条，对运行监测设施布局方案、设施建设、监测内容和频次及数据使用要求等方面进行了明确，并对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、评估和值班值守提出具体要求。
第三章协调调度共4条，提出相关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关于协调调度的总体要求，并细化明确了区域协调、保通保畅调度、航运用水协调等具体要求。
[bookmark: _Hlk200984967]第四章预警与应急共6条，对总体要求、应急力量、监测预警、信息报送、运行突发事件处置和事后评估提出要求，并明确了航道运行突发事件。规定了信息报送与《航道应急事项报告管理办法》应做好衔接。
第五章信息服务共5条，对航道信息服务的总体要求、信息发布、电子航道图应用、共享信息的发布、信息服务质量管理等事项进行了规定，注重整个航道运行信息服务的闭环管理与持续提升。
第六章监督检查共4条，对监督管理手段、被检查人义务、整改要求，以及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航道运行突发事件的处罚作出规定。
第七章附则共4条，对专用航道管理、界河管理进行了特别规定，说明了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要求，并规定了实施时间。
四、建立的主要制度
规章结合近年来航道运行管理的经验和不足，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体系。
运行监测方面，对运行监测设施的布局方案、设施建设、监测内容、数据使用、与上级运行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、航道值班值守等方面提出了系统化的要求。明确负责相关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当逐步建立智能感知、上下衔接、区域联动的航道运行监测系统，航道运行养护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布局方案建设监测设施，新建和改扩建航道工程应同步建设涉及航道运行安全的监测设施等。
协调调度方面，对同一航道不同辖区间航道信息服务、上下游航道和干支航道养护标准衔接、航道网整体协调和联动、政策制度协同、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的协调衔接，保通保畅与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，航运用水保障协调等提出了要求。
预警与应急方面，对监测预警、预警力量、信息报送、突发事件处置、事后评估等提出了要求。
信息服务方面，对航道公共信息发布、电子航道图应用、共享信息的发布、信息服务质量管理等提出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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